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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调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房
地产税法等七大税法增列其中，在彰显立法机关坚决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决心的同时，也让公众视野再度聚
焦房地产税的改革。

房地产税法渐行渐近，距离全面开征房地产税还
有多远？全面推进税收法定的路线图是什么？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有关权威人士，继续追踪。

人大主导立法 房地产税法渐行渐近
今年是上海和重庆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

第四年。4年来，伴随房价起伏跌宕，有关房地产税
改革的讨论不绝于耳。在“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复杂
情绪中，改革的点滴动向牵动全社会的神经。

尽管一段时间房地产税改革陷入消息“静默期”，
但从去年全国人大首度回应“税收法定”，表示会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到房地产税法列入2015年立法计划的预
备项目，再到此次增补进本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
划，改革步伐并没有放慢。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市场上不乏“房地产税该不
该征”的争议。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
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推进这一改革势在必行。

“开征房地产税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尤其在土地财政作为地方融资主渠道的现状改变后，房
地产税将成为未来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倪鹏飞
说，征收房地产税也有助于实现财富公平分配，抑制投
机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更稳健发展。

而根据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部署，未来房地产税改
革不仅仅影响个人住房征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税收法定背景下，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加快房地产税立
法”不同于以往“房产税”的提法，其中包含了未来
更丰富的改革思路。

“房地产税其实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房产税，也
包括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相关税种。”张斌说，房
地产税立法的目的在于减少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费，重
点发展保有环节房地产税，进而完善房价形成机制。

此次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划透露了一个重要信
息——房地产税法草案明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作委员会牵头，财政部参与配合。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授施正文表示，
这将是首个由全国人大牵头制定的税法，凸显我国加强
立法机关主导立法的改革趋势。

“房地产税法牵扯面广，涉及部门、利益主体多，可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由全国人大主导立法，能更好排
除部门利益干扰，使立法草案更加客观权威，更加公开
透明代表民意。”施正文说。

七大税法齐亮相 税收法定“路线图”
渐明

除了房地产税法，此次一并被补充进本届全国人大
五年立法规划的还有环境保护税法、增值税法、资源税
法、关税法、船舶吨税法、耕地占用税法等税法。这向外
界释放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的重要信号。

根据今年3月党中央审议通过的《贯彻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前我国将完成相关税种
的立法工作，期间不再出台新的税收条例；拟新开征的
税种，将根据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步起草相关法律
草案，并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配合税改
进程，适时将相关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说，目前我国以
法律形式存在的税法只有3部，其余15个税种都是依

据国务院条例的形式存在。要在2020年全面落实税收
法定原则，意味着未来平均每年要制定3部左右的法
律，立法工作量非常大。

张斌认为，此次先行推进立法的七大税种，体现了
落实税收法定“先易后难”的原则，也与中国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重点相吻合。

以环境保护税法为例，环境保护费改税早在十八
届三中全会中就有涉及，是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一个税种。“环境保护税立法旨在更好地保护和改
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动全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张斌说。

与环境保护费改税类似，资源税改革始终在稳步推
进中。在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基础上，稀土、钨、
钼资源税费改革和调减铁矿石资源税政策也在上半年
顺利实施。这意味着税种立法势在必行。而关税、船舶吨
税、耕地占用税等在税收体系中都属于小税种，立法条
件也相对成熟。

同时，今年有望全面完成改革的“营改增”也将随之
带来增值税法的立法。张斌说，该法草案或将于明年提
请审议，但其立法难度也较大。随着营业税退出中国历
史，下一步如何简并税率、优化税制结构、重新划分中央
和地方税收分成等难题都需要伴随立法考虑。

施正文表示，七大税法写入立法计划体现了改革综
合谋划、协同推进的顶层设计。当前财税体制改革正向
深水区迈进，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等难度更大的综合
性税改也将进入视野，从而推动实现到2020年前完成
税种立法的改革目标。

从立法到出台 全面开征房地产税还
有多远

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下，房地产税立法已经箭在
弦上。但房地产税立法与开征房地产税之间并不能直
接划等号。多位专家表示，即使立法工作完成，也不
意味着房地产税就会在全国马上开征。从立法到开征
至少还有3道“坎”。

头一道“坎”是立法草案能否顺利出台，关键在
于一些改革争议内容能否达成共识。据悉，目前草案
仍在抓紧起草中，未来开征是否设“起征点”、是否按

人均居住面积等信息尚不得而知。
张斌认为，在立法和改革过程中，需处理好房地

产税对楼市短期冲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
房地产税与土地增值税等其他税费的关系等。此外，
社会关注的要不要设“免征额”等问题都必须在草案
中有所突破。

第二道“坎”是立法草案能否顺利提请全国人大审
议并通过，这关系到房地产税法能否如期出台。此次房
地产税法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所
谓一类立法项目意味着该法立法条件比较成熟，拟在任
期内提请审议。

但专家表示，这仅仅意味着房地产税法草案必须在
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即2018年3月前提请人大常委
会审议，但是否能审议通过并不确定。历史上不少立法
草案因争议大、意见不统一而历经几届人大审议，如预
算法的修订就历经三届人大、四次审议才完成。

第三道“坎”是开征的条件是否具备。专家表示，即
便房地产税法出台了，也不意味着房地产税会马上开
征。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必须选择好改
革时机，谨慎开征房地产税。

倪鹏飞认为，开征房地产税有助于建立楼市长效调
控机制，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相对健康的发展轨道。但
房地产税的开征，虽短期影响有限，终究会对市场产生
一定影响，把握好改革推出的时机至关重要。

施正文认为，在全国人大开门立法的背景下，应进
一步推进立法和改革进程的透明。何时开征、如何开征
房地产税应提早向社会表明态度，让公众早有预期。

“征收房地产税，是从百姓口袋里直接收税，如果
将来会设定免征额，也要尽早告知社会改革不会增加
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施正文表示，房地产税虽是
小税种，但牵动每一个人的利益。税收政策越透明，
越有助于改革的稳妥推进。切好利益蛋糕，才能释放
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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